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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焚化再生粒料推廣查核會設置要點 

 109 年 11 月 16 日高市府人力字第 10930973900 號函訂定 
一、 為有效推廣焚化再生粒料之使用，藉以達到減輕環境負荷、

減省天然資源之消耗並建立資源永續利用循環再生之目標，

依高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使用垃圾焚化廠焚化再生粒料作業

要點第四點規定，特設高雄市政府焚化再生粒料推廣查核會

（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 統籌規劃、設計、執行、督導查核及協調本市焚化再生粒

料使用於公共工程情形，並視需求或執行情形進行階段性

調整。 

（二） 確保產製及管控本市焚化再生粒料之產量。 

（三） 輔導推廣使用本市焚化再生粒料之宣導事項。 

（四） 監督及考核有關推動使用本市焚化再生粒料之各項進度，

並評核各業務分組工作績效。 

（五） 推動查核本市焚化再生粒料相關使用情形，以確保使用流

向。 

（六） 其他有關使用本市焚化再生粒料之推動事項。 

三、 本會置委員七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府秘書長兼任；

一人為副召集人，由本府環境保護局局長兼任；其他委員由

本府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 本府工務局副局長。 

（二） 本府水利局副局長。 

（三） 本府地政局副局長。 

（四） 本府民政局副局長。 

（五） 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本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任期內出缺時

，得補聘（派）兼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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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會工作會議每六個月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為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

由副召集人代理；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不能出席時，得由委

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五、 本會工作會議應有過半數委員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

意始得作成決議；正反意見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六、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工作會議及參與表決，不得代理。但有

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七、 本會工作會議開會及表決，有關利益迴避之規定，依行政程

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迴避之委員，不計入出席及表決委員之人數。 

八、 本會工作會議召開會議得邀請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或社會人

士出席提供諮詢意見。 

九、 本會行政組織與分工如下： 

（一） 本會置執行長一人，由本府環境保護局副局長兼任，承召

集人之命，綜理會務；幹事二人，由本府環境保護局業務

相關人員辦理本會行政作業。 

（二） 本會設監督查核小組，並依業務需要分設下列各組： 

1. 業務組：由本府環境保護局組成。 

2. 查核組：由本府環境保護局組成，另得視需求外聘委員或

增列其他本府所屬機關人員。 

3. 督考組：由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及環境保護局組成。 

（三） 各組依實際需求編列組員人數，並由各組成員中遴選ㄧ人

擔任組長，負責綜理組務。 

（四） 本會監督查核小組各組職掌如下： 

1. 業務組：辦理本市焚化再生粒料產製、出廠管制及推廣作

業，召集查核組及督考組成立績效評估會評核使用本市焚

化再生粒料之工程主辦機關(構)及協助推動使用之業務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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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協辦機關使用數量及工作績效。 

2. 查核組：辦理焚化再生粒料之產源(再利用機構)、使用端

(預拌混凝土廠)及最終使用地點之現地查核。 

3. 督考組：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追蹤管制委員會重大決

議事項之執行情形；環境保護局督導主、協辦機關(構)使

用再生粒料情形。 

十、 本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